《东河区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27号）精神，扎实推进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活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小区环境品质，按照政府工作部署，制定了《东河区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旨在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规划、用地政策支撑，同时，也是对我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系列政策文件的完善和补充。
    二、适用范围是什么？
2024年东河区实施3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筑面积44.27万平方米、建筑总栋数为100栋，户数4613户。
三、涉及的改造方式主要有哪些？
　　1.结合居民意见建议和小区特点，量身制定符合小区实际的改造设计方案和具体改造内容清单，按照“一个小区、一套方案”的工作要求，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造设计方案。。
　　2.重点对2024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设计方案中，涉及的基础配套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公共空间整合提升和城市风貌传承等方面内容进行评审，包括小区各类地下管网、内外建筑外立面特色风格、道路、绿地、亮化、美化、停车位、充电桩、休闲广场、等改造内容，并出具评审意见。  
    四、改造过程中如何体现居民意愿？
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的组织前沿作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发放征求意见表、组织设计师进社区与居民面对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全面了解居民需求，自下而上多渠道征集居民改造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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